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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教函〔2013〕751号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第二批
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有关本科院校：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12〕101号），我厅去年组织开展了教育部和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立项建设工作，国家级立项20个，省级立项52个。经抽查，总体情况运行良好，各项目按《任务书》承诺如期建设。经研究，我厅拟组织开展第二批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立项建设工作（第二批国家级项目的申报工作待教育部统一通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名额分配原则
2013年，省级高等教育质量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立项建设60个。为进一步扩大高校参与专业综合改革的覆盖面，第二批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将重点向本年度“卓越系列计划”没有立项或立项较少院校、新建本科院校、民族地区院校和民办院校倾斜。我厅继续采取规划布点的方式立项。高校参照教育部高教司《关于启动实施本科教学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工作的通知》（教高司函〔2011〕226号）要求，结合本校专业建设规划、办学优势和特色、专业综合改革前期建设情况，向我厅推荐申报。符合申报要求的，我厅予以认定。
二、支持专业领域
除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项目支持申报的专业领域外，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将重点支持我省 “7+3”优势特色产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紧缺人才相关专业，大力支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相关专业。已立项的省级“卓越系列计划”不再作为专业综合改革项目重复立项。
三、建设周期及经费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建设周期一般为3年。
建设资金由学校参照教育部相关建设经费额度，并结合学校自身实际情况在省级有关专项配套建设资金、高校自筹资金中支持。
四、申报材料
学校申报省级第二批“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均按附表要求填报。
各校请于11月15日前将《第二批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推荐表》（见附件2）和《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任务书》（见附件3）电子版发至四川省教育厅高教处（gaojiaochu502@163.com），逾期视为放弃申报。
联系人：刘晓曦  电话:028-86138114、86117120（传真）

附件：1.第二批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限额分配表
      2.第二批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推荐表
     3.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任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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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二批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限额分配表

	序号
	学校名称
	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项目限额

	1
	四川大学
	1

	2
	电子科技大学
	1

	3
	西南交通大学
	1

	4
	西南财经大学
	1

	5
	西南民族大学
	1

	6
	西南石油大学
	1

	7
	成都理工大学
	1

	8
	西南科技大学
	1

	9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1

	10
	四川理工学院
	1

	11
	西华大学
	1

	12
	四川农业大学
	1

	13
	泸州医学院
	1

	14
	成都中医药大学
	1

	15
	川北医学院
	1

	16
	四川师范大学
	1

	17
	成都体育学院
	1

	18
	四川音乐学院
	1

	19
	四川警察学院
	1

	20
	成都医学院
	1

	21
	西华师范大学
	2

	22
	乐山师范学院
	2

	23
	绵阳师范学院
	2

	24
	内江师范学院
	2

	25
	宜宾学院
	2

	26
	成都学院
	2

	27
	攀枝花学院
	2

	28
	西昌学院
	2

	29
	四川文理学院
	2

	30
	四川民族学院
	2

	31
	成都工业学院
	2

	32
	四川旅游学院
	2

	33
	成都师范学院
	2

	34
	成都东软学院
	1

	35
	四川传媒学院
	1

	36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1

	37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1

	38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1

	39
	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1

	40
	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
	1

	41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1

	42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1

	43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1

	44
	四川外语学院成都学院
	1

	45
	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
	1

	46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1

	47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1

	合计
	
	60





附件2

第二批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推荐表

学校名称：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签章）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项目负责人
	建设内容

	1
	
	
	
	
	
	

	2
	
	
	
	
	
	

	…
	
	
	
	
	
	


填报人：         联系电话：                       E-MAIL：           

填表说明：
1.建设内容：填写A、B、C、D、E。含义如下：“A”表示国家战略需求、“7+3”优势特色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B”表示与农林、水利、地矿、石油等行业相关专业；“C”表示与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培养的相关专业；“D”表示学校的优势特色专业；“E”表示为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进行重点建设的相关专业。如果专业点分属几个方面，则可多项填写
2.本表的电子版请用EXCEL填写。

附件3 


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任  务  书




学 校 名 称       （盖 章）        
专 业 名 称                        
建 设 内 容                        
负  责  人                         
联 系 方 式                        







四川省教育厅  制
二○一三年十一月



填 写 说 明


1.任务书的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真实可靠。文字表达要明确、简洁。所在学校应严格审核，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表中空格不够时，可另附页，但页码要清楚。
3.封面及简表中的“建设内容”填写A、B、C、D、E。含义如下：含义如下：“A”表示国家战略需求、“7+3”优势特色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B”表示与农林、水利、地矿、石油等行业相关专业；“C”表示与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培养的相关专业；“D”表示学校的优势特色专业；“E”表示为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进行重点建设的相关专业。如果专业点分属几个方面，则可多项填写
4.任务书限用A4纸张打印填报并装订成册。


一、简表
	专业名称
	
	建设内容
	

	所在院系
	

	修业年限
	
	学位授予
门类
	

	本专业设置时间
	
	本专业累计毕业生数
	

	首届毕业生时间
	
	本专业现有在校生数
	

	学校近3年累计向本专业投入的建设经费(万元)
	

	项目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学    位
	
	学    历
	
	所学专业
	

	毕业院校
	
	职    称
	
	职    务
	

	所在学校通讯地址
	

	电    话
	  办公：                         手机：                 

	电子信箱
	
	邮政编码
	

	主要教学成果
	


二、主要参与人员
	姓名
	学位
	技术职称
	承担工作

	
	
	
	

	
	
	
	

	
	
	
	

	
	
	
	

	
	
	
	

	
	
	
	

	
	
	
	

	
	
	
	

	
	
	
	

	
	
	
	

	
	
	
	




三、参与共建单位（指校外单位）
	单位
	承担工作

	
	

	
	

	
	

	
	

	
	

	
	




四、建设目标
	














































五、建设方案
	






六、进度安排
	



七、预期成果（含主要成果和特色）
	





八、学校支持与保障
	


















九、经费预算
	序
号
	支出科目
(含配套经费)
	金额
(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合 计
	
	

	经费自筹项目的经费来源
	





十、学校学术委员会审核意见
	











（盖 章）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十一、学校审核意见
	

















   （盖 章）     学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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